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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以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
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
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83）

*

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之全年業績公告

全年業績

長城環亞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或「董事」）欣然宣佈本公司及
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全
年業績，連同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綜合資產負債表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資產
非流動資產
投資物業 4 3,328,900 3,251,900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5 5,387,008 4,960,708

物業、機器及設備 3 510,478 517,423

遞延稅項資產 104 104

9,226,490 8,730,135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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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十二月三十一日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流動資產
應收款項 7 6,179 5,982
預付費用、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8 14,744 23,033
流動可收回稅項 153 964
應收中間控股公司之款項 162 171
現金及銀行結餘 232,523 209,661

253,761 239,811

總資產 9,480,251 8,969,946

負債
非流動負債
遞延所得稅負債 18,241 18,199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10 8,682 –

26,923 18,199

流動負債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10 72,602 53,710
來自中間控股公司之貸款 9 5,370,000 5,179,825
應付中間控股公司款項 6,710 1,062
即期稅項負債 2,470 211

5,451,782 5,234,808

總負債 5,478,705 5,253,007

權益
資本及儲備
股本 11 156,775 156,775
儲備 3,844,771 3,560,164

總權益 4,001,546 3,716,939

總權益及負債 9,480,251 8,969,946

綜合資產負債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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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全面收益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2 121,782 120,945

其他收入以及收益或虧損 309 476

租金及設施 (11,723) (13,466)

折舊 3 (6,937) (7,005)

其他經營開支 (34,643) (42,771)

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虧損） 4 74,533 (35,031)

經營盈利 143,321 23,148

財務成本淨額 12 (279,589) (163,922)

應佔聯營公司盈利 5 426,300 465,626

除所得稅前盈利 290,032 324,852

所得稅開支 13 (5,182) (7,270)

全年盈利 284,850 317,582

其他全面收入

其後可╱已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綜合賬目時產生之匯兌差額 (243) (1,534)

(243) (1,534)

全年其他全面收入（除稅後） (243) (1,534)

全年全面收入總額 284,607 316,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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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附註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佔盈利：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84,850 317,582

應佔全面收入總額：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 284,607 316,048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每股盈利 14

基本 18.17港仙 20.26港仙

攤薄 18.17港仙 20.26港仙

綜合全面收益表（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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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權益變動表
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本公司權益持有人應佔

儲備

股本 股份溢價 繳入盈餘 合併儲備 其他儲備 保留盈利 總權益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結餘 156,775 50,382 310,841 (9,011) 333,688 2,874,264 3,716,939

全面收入
全年盈利 – – – – – 284,850 284,850

其他全面收入 – – – – (243) – (243)

全面收入總額 – – – – (243) 284,850 284,607

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結餘 156,775 50,382 310,841 (9,011) 333,445 3,159,114 4,001,546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結餘 156,775 50,382 310,841 (9,011) 335,222 2,556,682 3,400,891

全面收入
全年盈利 – – – – – 317,582 317,582

其他全面收入 – – – – (1,534) – (1,534)

全面收入總額 – – – – (1,534) 317,582 316,048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結餘 156,775 50,382 310,841 (9,011) 333,688 2,874,264 3,716,9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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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重大會計政策資料

編製此等綜合財務報表所應用之重大會計政策列載如下。除另有列明外，此等會計政策已貫
徹應用於所有呈報年度。

(a) 編製基準

此等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所有適用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編製。此等
財務報表乃根據歷史成本常規法編製，並經重估投資物業修訂，詳情載於下文。

本集團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財務報表。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錄得流動
負債淨額5,198,021,000港元。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的流動負債包括來
自中間控股公司之貸款5,370,000,000港元。

鑒於流動負債淨額狀況，董事於評估本集團是否有足夠的財務資源持續經營並在可預見
的未來償還到期負債時，已仔細考慮本集團未來的流動資金及表現及其可用的資金來
源。本集團一直在與一家中間控股公司積極溝通，以確保獲得必要的借款，並提供新融
資，為本集團的資本開支及營運提供資金。

董事已編製本集團自報告期末起十二個月期間的現金流量預測。經考慮營運所得的正現
金流量、直至該等財務報表批准日期來自中間控股公司之充足貸款以及管理層調整其
業務擴張步伐的能力，董事認為本集團將具備充足的營運資金以為其業務提供資金，並
履行其到期的財務責任。因此，對持續經營假設產生重大疑問的重大不確定因素並不存
在，且董事已作出判斷，合理預期本集團有足夠資源在可預見的未來經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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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大會計政策資料（續）

(a) 編製基準（續）

(i) 本集團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

本集團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起首次對其年度報告年度採用以下準則及修訂：

• 保險合約－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7號

• 會計政策披露－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實務報告第2號（修
訂）

• 會計估計之定義－香港會計準則第8號（修訂）

• 與單一交易產生的資產及負債相關的遞延稅項－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

• 國際稅項改革－第二支柱範本規則－香港會計準則第12號（修訂）

本集團並無提前應用本會計期間尚未生效的任何新訂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

除下文所述者外，上述新訂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過往期間確認的金額並
無任何影響，且預計不會對當前或未來期間造成重大影響。

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實務報告第2號（修訂）會計政策披露
的影響

本集團已於本年度首次應用該等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的呈報經修訂
以「重大會計政策資料」取代「重要會計政策」一詞的所有情況。倘連同實體財務報
表內其他資料一併考慮，會計政策資料可以合理預期會影響通用財務報表的主要
使用者根據該等財務報表所作出的決定，則該會計政策資料屬重大。

該等修訂亦澄清，即使涉及款項並不重大，但基於相關交易性質、其他事項或情
況，會計政策資料仍可屬重大。然而，並非所有與重大交易、其他事項或情況有關
的會計政策資料本身即屬重大。倘一間實體選擇披露非重大會計政策資料，有關
資料不得掩蓋重大會計政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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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大會計政策資料（續）

(a) 編製基準（續）

(i) 本集團採納之新訂及經修訂準則（續）

應用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實務報告第2號（修訂）會計政策披露
的影響（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實務報告第2號「作出重大性判斷」（「實務報告」）亦經修訂，以說
明一間實體如何將「四步法評估重大性流程」應用於會計政策披露及判斷有關一項
會計政策的資料對其財務報表是否屬重大。實務報告已增加指導意見及實例。

應用該等修訂對本集團的財務狀況及表現並無重大影響，惟已影響本集團會計政
策的披露。

(ii) 本集團尚未採納之經修訂準則及詮釋

若干經修訂會計準則及詮釋已頒佈但並非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報告期間
強制生效且未獲本集團提前採納。該等經修訂準則於當前或未來報告期間及於可
預見將來之交易並不預期會對實體造成重大影響。

• 投資者與其聯營公司或合營企業之間資產出售或注資－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10號及香港會計準則第28號（修訂）3

• 售後租回交易中的租賃負債－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6號（修訂）1

• 負債分類為流動或非流動（「二零二零年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 

訂）1、4

• 附帶契諾的非流動負債（「二零二二年修訂」）－香港會計準則第1號（修訂）1、4

• 供應商融資安排－香港會計準則第7號及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7號（修訂）1

• 缺乏可兌換性－香港會計準則第21號（修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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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重大會計政策資料（續）

(a) 編製基準（續）

(ii) 本集團尚未採納之經修訂準則及詮釋（續）

1 於二零二四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2 於二零二五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年度期間生效
3 尚未釐定強制生效日期，惟可提早採納
4 由於二零二零年修訂及二零二二年修訂，修訂香港詮釋第5號財務報表的呈

報－借款人對包含按需還款條款的定期貸款的分類，以使相應措詞保持一致
而結論不變

2. 收益及分部資料

主要經營決策者已被確定為本集團行政總裁（「行政總裁」），彼審閱本集團之內部報告以評估
表現及分配資源。本公司管理層已根據此等報告釐定營運分部。

截至二零二三年及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的兩個可報告分部為物業投資
及金融服務分部。

物業投資分部持有在香港之多項零售、商業及工廈以及停車場車位。物業投資分部透過出租
其物業獲得收益。

金融服務分部主要從事香港法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證券及期貨條例」）項下的受規管
活動。

年內，本集團已停止進行證券及期貨條例項下的第1類（證券交易）、第4類（就證券提供意見）及
第6類（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受規管活動。減少第1類及第4類受規管活動及撤銷第6類受規管
活動的申請已提交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

證監會已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127(1)條同意減少本集團的第1類及第4類受規管活動，自二零
二三年六月六日起生效。

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獲發牌進行證券及期貨條例項下第6類（就機構融資提
供意見）及第9類（提供資產管理）受規管活動。然而，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金融服務分部未產生任何收益（二零二二年：3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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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益及分部資料（續）

報告期結束後，證監會於二零二四年一月四日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第195(1)(d)條同意撤銷本
集團第6類（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受規管活動的牌照。

主要經營決策者根據可報告分部損益評估營運分部之表現。本集團認為，可報告分部損益之
計量原則與計量本集團財務報表內之相應金額所用者一致。因此，可報告分部損益用於報告
分部之損益。儘管並無定期提供分部資產或負債予主要經營決策者或由其審閱，惟本公司每
月均提供呈列本集團按附屬公司劃分的綜合資產負債表的更新資料以供評估。

營運分部之會計政策與重大會計政策資料所述者相同，惟於聯營公司損益之權益乃根據分部
損益已收或應收之股息入賬，而該權益於本集團之綜合財務報表以權益法入賬。

本集團之可報告分部乃為提供不同產品及服務之策略性業務單位。由於各業務要求不同之市
場推廣策略，各可報告分部乃個別管理。可報告分部之間的交易（如有）按公平原則基準列賬。

於年內確認之收益包括：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租金 111,989 110,822

服務費及收費 9,793 9,823

諮詢服務 – 300

121,782 120,945

與租戶訂立之租賃協議內列明每月固定基本租金及若干支出之收回。按營業額分成之額外租
金414,000港元（二零二二年：476,000港元）計入租金收入內。

提供服務所收取之服務費及如空調收入及管理費收入之收費乃於提供該等服務時按時間段予
以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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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益及分部資料（續）

本集團大體上所有業務均以香港為基地，而根據可報告分部劃分之分部資料如下：

(a) 可報告分部損益

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物業投資 金融服務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外界客戶之收益 121,782 – 121,782

    

可報告分部盈利╱（虧損） 81,776 (1,141) 80,635

財務（成本）╱收入淨額 (54,551) 565 (53,986)

折舊 (6,299) (1) (6,300)

所得稅開支 (5,182) – (5,182)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物業投資 金融服務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外界客戶之收益 120,645 300 120,945

    

可報告分部虧損 (3,331) (3,977) (7,308)

財務（成本）╱收入淨額 (24,406) 79 (24,327)

折舊 (6,305) (25) (6,330)

所得稅（開支）／抵免 (7,390) 120 (7,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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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益及分部資料（續）

(b) 可報告分部損益與全年盈利對賬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可報告分部盈利╱（虧損） 80,635 (7,308)

對賬項目：
根據權益會計法應佔聯營公司盈利 426,300 465,626

就本集團投資一家聯營公司進行融資的 

財務成本（附註） (227,345) (141,137)

其他企業及庫務活動 5,260 401

   

全年盈利 284,850 317,582

附註： 227,345,000港元（二零二二年：141,137,000港元）之財務成本未分配至以上可報告
分部乃由於該財務成本為就本集團投資一家聯營公司進行融資而產生。

(c) 地區資料

本集團於香港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經營業務。「中國」一詞（就綜合財務報表而言）
不包括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截至二零二三年及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收益全部產生自香港，分別為
121,782,000港元及120,945,000港元。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位於香港及中國
的非流動資產（遞延稅項資產除外）總額分別為9,226,386,000港元（二零二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8,730,022,000港元）及零港元（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9,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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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收益及分部資料（續）

(d) 有關主要客戶的資料

截至二零二三年及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貢獻本集團總收益10%以上的主
要客戶的收益如下：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客戶A 14,672 14,672

客戶B 16,677 16,971

客戶A及B貢獻的收益來自物業投資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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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物業、機器及設備

電腦
設備

辦公室
設備

辦公室
傢俱

租賃物業
改善工程 樓宇 車輛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一日 

之賬面淨值 – 445 262 2,769 513,838 109 517,423

折舊 – (70) (52) (409) (6,297) (109) (6,937)

撇銷 – (8) – – – – (8)

        

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賬面淨值 – 367 210 2,360 507,541 – 510,478

        

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成本 18 1,283 637 5,303 629,750 717 637,708

累計折舊及減值虧損 (18) (916) (427) (2,943) (122,209) (717) (127,230)

        

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賬面淨值 – 367 210 2,360 507,541 – 510,478

電腦
設備

辦公室
設備

辦公室
傢俱

租賃物業
改善工程 樓宇 車輛 總計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二零二二年一月一日 

之賬面淨值 1 544 315 3,177 520,136 252 524,425

添置 – 4 – – – – 4

折舊 (1) (102) (53) (408) (6,298) (143) (7,005)

滙率調整 – (1) – – – – (1)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賬面淨值 – 445 262 2,769 513,838 109 517,423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成本 18 1,330 637 5,303 629,750 717 637,755

累計折舊及減值虧損 (18) (885) (375) (2,534) (115,912) (608) (120,332)

        

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之賬面淨值 – 445 262 2,769 513,838 109 517,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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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投資物業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一月一日 3,251,900 3,282,500

公平值變動：
—資本化開支 2,467 4,431

—公平值收益╱（虧損） 74,533 (35,031)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3,328,900 3,251,900

本集團以經營租賃出租其投資物業，租賃初步期限一般為一至四年，其中部分租賃具有續租
選擇權，屆時重新洽商全部條款。

本集團投資物業已由獨立專業估值師第一太平戴維斯估值及專業顧問有限公司（「第一太平戴
維斯」）及世邦魏理仕顧問香港有限公司（「世邦魏理仕」）評估，以確定該等物業於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第一太平戴維斯）之公平值。本集團已採納
有關估值，並相應確認公平值收益74,533,000港元（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公平值虧損
35,031,000港元）。管理層用於估計投資物業公平值之主要假設及估值基準與截至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財務報表所應用者一致。該等投資物業已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按公平值架構之第3級公平值計量（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第3級），而公平值據
此分類。年內概無計量投資物業公平值所用的公平值架構的分級轉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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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一月一日 4,960,708 4,561,304

來自一家聯營公司的股息 – (66,222)

應佔聯營公司盈利 426,300 465,626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5,387,008 4,960,708

截至二零二三年及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結餘包括於Everwell City Limited（「Everwell 

City」）及Dymocks Franchise Systems (China) Limited（「Dymocks」）之投資。Everwell City持有商
業物業以及購物中心、廣場及停車場，而Dymocks則作為書店營運。

重大聯營公司之財務資料概要

下文載列Everwell City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資料概要，其乃以權益法入賬。董
事認為，Everwell City對本集團而言屬重大。

資產負債表概要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非流動資產 31,794,777 30,247,236

流動資產 442,778 512,588

非流動負債 (10,482,549) (24,137,542)

流動負債 (14,090,610) (383,101)

全面收益表概要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收益 1,218,679 1,141,467

全年盈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1,425,215 1,558,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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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於聯營公司之投資（續）

重大聯營公司之財務資料概要（續）

財務資料概要對賬表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全年盈利及全面收入總額 1,425,215 1,558,180

減：Everwell City附屬公司非控股權益應佔淨盈利 (233,768) (256,011)

   

1,191,447 1,302,169

   

本集團股權 35.78% 35.78%

本集團應佔歸屬於權益持有人之淨盈利（附註(i)） 426,300 465,916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歸屬於聯營公司權益持有人之資產淨值 6,405,506 5,214,059

本集團之股權 35.78% 35.78%

本集團應佔歸屬於權益持有人之資產淨值（附註(i)） 2,291,945 1,865,645

股東貸款 3,095,063 3,095,063

賬面值 5,387,008 4,960,708

附註：

(i) 本集團來自Everwell City於香港註冊成立的各附屬公司之實際應佔盈利維持於約29.9%。

6. 應收中間控股公司之款項

該款項為無抵押、免息、按要求償還及貿易性質。本公司將於結算日起十二個月內要求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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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應收款項

截至報告年度末，應收款項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結餘 百分比 結餘 百分比

港幣千元 % 港幣千元 %

即期 5,118 82.2 2,546 38.9

逾期少於三十日 982 15.8 2,804 42.9

逾期三十一日至六十日 39 0.6 587 9.0

逾期六十一日至九十日 1 0.1 10 0.1

逾期多於九十日 83 1.3 595 9.1

     

6,223 100.0 6,542 100.0

減值撥備 (44) (560)

總計 6,179 5,982

以下為於報告日期已逾期但未出現減值之應收款項（扣除減值撥備）之賬齡分析：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逾期少於三十日 975 2,804

逾期三十一日至六十日 38 587

逾期六十一日至九十日 – 10

逾期多於九十日 48 35

   

已逾期但未減值之應收款項總額 1,061 3,436

已逾期之應收款項指本集團根據以往經驗認為並無違約之結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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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應收款項（續）

年內減值撥備之變動如下：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於一月一日 560 310

已作出減值（撥回）／撥備 (39) 250

無法收回而撇銷的賬目 (477) –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44 560

8. 預付費用、按金及其他應收款項

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結餘主要為水電及管理費按金3,580,000港元（於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3,572,000港元）及免租應收款項11,048,000港元（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17,897,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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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來自中間控股公司之貸款

於二零二二年十一月年，中間控股公司中國長城資產（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長城國際」）已同
意修改及重組若干現有定期貸款及累計應計利息，並提供一筆新的一年定期貸款，本金額為
4,382,000,000港元，固定年利率為5%，並須於二零二三年十一月償還。

於二零二三年十一月，長城國際與本公司達成協議，以修改及重組定期貸款的若干條款。新修
訂定期貸款的本金額為4,470,000,000港元，為期一年，年利率為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利率2%。新
修訂定期貸款以港元計值，無抵押，並須於二零二四年十一月償還。

於二零二二年二月，長城國際同意提供一筆新的一年定期貸款，本金額為901,657,000港元，年
利率為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利率加1.4%，並須於二零二三年二月償還。

於二零二三年二月，在償還部分定期貸款1,657,000港元後，長城國際與本公司達成協議，以修
改及重組定期貸款的若干條款。經修訂定期貸款（「新定期貸款」）的本金額為900,000,000港元，
為期一年，年利率為香港銀行同業拆息利率加1.913%。新定期貸款以港元計值，無抵押，並須
於二零二四年二月償還。

本公司董事認為該等貸款乃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貸款之賬面值與其公平值相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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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負債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應付利息 38,637 8,791

已收租戶按金 26,827 26,417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費用 10,942 12,961

預收租金 3,280 3,795

其他 1,598 1,746

   

81,284 53,710

   

呈列為：
非流動部分 8,682 –

流動部分 72,602 53,710

   

81,284 53,710

11. 股本

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股數 金額 股數 金額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法定：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5,000,000,000 500,000 5,000,000,000 500,000

     

已發行及繳足：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1,567,745,596 156,775 1,567,745,596 156,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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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財務成本淨額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財務成本╱（收入）
－來自中間控股公司之貸款之利息支出（附註9） 282,093 165,603

－租賃負債利息支出 – 12

－銀行利息收入 (2,504) (1,693)

   

279,589 163,922

13.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乃以年內估計應課稅盈利按16.5%（二零二二年：16.5%）稅率撥備。中國企業所得
稅稅率為25%（二零二二年：25%）。於中國經營的附屬公司於截至二零二三年及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虧損，故無須繳納中國企業所得稅。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即期所得稅
－香港利得稅 5,160 2,911

－上年度超額撥備 (20) (404)

遞延所得稅
－遞延稅項開支 42 4,763

   

5,182 7,2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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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所得稅開支（續）

除所得稅前盈利所產生之稅項與假若採用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經營地點適用稅率計算所產生
之理論性金額有所不同，詳情如下：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港幣千元 港幣千元

除所得稅前盈利 290,032 324,852

   

按稅率16.5%（二零二二年：16.5%）計算 47,855 53,601

毋須課稅收入 (77,652) (78,393)

未確認之稅項虧損 604 101

未能作出稅項扣減之開支 34,395 32,365

上年度超額撥備 (20) (404)

   

所得稅開支 5,182 7,270

14.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股東應佔之盈利284,850,000

港元（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股東應佔之盈利：317,582,000港元）及年內
1,567,745,596股加權平均已發行股份（二零二二年：1,567,745,596股已發行股份）計算。

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由於並無已發行的攤薄潛在普通股，因此每股攤薄
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無）。

15. 股息

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三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董事會議決不宣派任何中期股息，亦不
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二三年及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任何末期股息。

16. 期後事項

於報告期後概無重大期後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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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本集團之經營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三年及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綜合經營業績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百萬港元，百分比及每股金額除外）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變動百分比

收益 121.8 120.9 0.7%

租金及設施 (11.7) (13.5) (13.3%)

其他經營開支 (34.7) (42.8) (18.9%)

未計折舊之經營成本 (46.4) (56.3) (17.6%)

折舊 (6.9) (7.0) (1.4%)

經調整經營盈利^ 68.5 57.6 18.9%

其他收入及收益或虧損 0.3 0.5 (40.0%)

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虧損） 74.5 (35.0) **

經營盈利 143.3 23.1 **

財務成本淨額 (279.6) (163.9) 70.6%

應佔聯營公司盈利 426.3 465.7 (8.5%)

所得稅開支 (5.1) (7.3) (30.1%)

全年盈利 284.9 317.6 (10.3%)

權益持有人應佔盈利 284.9 317.6 (10.3%)

每股盈利（港仙） 18.2 20.3 (10.3%)

^ 經調整經營盈利界定為未計其他收入及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虧損）之經營盈利。

** 表示變動超過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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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權益持有人應佔盈利約為284.9百萬港元，
較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權益持有人應佔盈利約317.6百萬港元
減少約10.3%。按1,567,745,596股加權平均已發行股份計，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盈利為18.2港仙（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每股
盈利：按已發行股份1,567,745,596股計為20.3港仙）。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盈利乃主要由於應佔聯營公司盈利及投資物業的公平值收益所致。

不計入於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投資物業之重估收益約74.5百萬
港元（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投資物業之重估虧損：約35.0百萬港
元），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權益持有人應佔淨盈利約為210.4百萬
港元（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權益持有人應佔淨盈利：約352.6百
萬港元），同比減少約142.2百萬港元或40.3%。本集團盈利減少乃主要由於截至二零
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成本增加約279.6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財務成本約為163.9百萬港元），乃由於本集團貸款的借貸成本
所依據的香港銀行同業拆借利率（「香港銀行同業拆借利率」）上漲。

業務回顧

本集團主要從事運營兩個分部，即物業投資分部及金融服務分部。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優異業績乃主要歸因於物業投資
分部的貢獻。本集團年內投資物業組合並無重大變化，並於香港持有多元化投資物
業組合，包括葵芳廣場，以及位於中環美國銀行中心、銅鑼灣愉景樓、油塘高輝工業
大廈及北角海景大廈之若干樓層。本集團亦參與合營集團（定義見本公告第31頁「有
關於一家聯營公司之重大投資及應佔一家聯營公司盈利」一段）的投資，該合營集團
於香港持有多元化物業組合。上述於合營集團投資之詳情已載於「管理層討論及分
析」一節「有關於一家聯營公司之重大投資及應佔一家聯營公司盈利」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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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三年，本集團投資物業業務繼續於不確定經濟背景下逆勢取得良好進展。於
此充滿挑戰的時期，本集團專注於維持其現有投資物業組合的穩定，與租戶合作並
改善其資產負債表。透過其多元化物業組合，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本集團之投資物業貢獻相對穩定的收入約121.8百萬港元，而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則為120.6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本集團之收益增加0.7%至121.8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120.9百萬港元），乃由於物業投資分部收益增加所致，儘管如此，但本集團錄得權益
持有人應佔盈利284.9百萬港元（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權益持有
人應佔盈利317.6百萬港元）。

本集團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錄得74.5百萬港
元（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公平值虧損35.0百萬港元）及截至二
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應佔聯營公司盈利減少426.3百萬港元（截
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應佔聯營公司盈利465.7百萬港元）。於二
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資本化率介乎2.50%至3.90%之間（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介乎2.75%至3.90%之間），用於本集團擁有的投資物業之收入資本化法。
倘其他變數維持不變，則比率越高，公平值越低。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租金每平方呎10.0港元至每平方呎79.8港元及每個停車場車位3,502.0港元（於二零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每平方呎10.0港元至每平方呎89.0港元及每個停車場車位
3,470.0港元）分別用於投資物業及停車場車位的收入資本化法，當中計及市場資料，
並參考市場可得銷售數字。倘其他變數維持不變之情況下，則租金越低，公平值越
低。鑒於加息於未來對房地產市場可能造成的影響仍不明朗，管理層將對估值進行
定期審閱。

本集團繼續憑藉如其之前的年度報告中概述的投資物業組合多元化的成功策略。此
策略已於二零二三年取得成效而我們有信心此策略日後將持續取得成功，繼續為我
們的股東帶來可持續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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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亦經營金融服務分部，包括提供資產管理服務（獲證監會發牌進行第9類受規
管活動）。本集團已於二零二三年終止所有第1類（證券交易）、第4類（就證券提供意
見）及第6類（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業務。有關詳情，請參閱本公司日期分別為二零
二三年四月二十八日及二零二三年五月十一日的公告。誠如於下文「金融服務」一段
內敘述更多有關詳情，儘管二零二三年金融市場動盪，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自金融服務分部產生的收益較上年度同期下降，但本集團將繼續
探索及抓住發展金融服務分部的機會。

收益

截至二零二三年及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按業務分部及本集團整體之
綜合收益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百萬港元，百分比除外）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變動百分比

物業投資 121.8 120.6 1.0%

金融服務 – 0.3 **

收益總額 121.8 120.9 0.7%

** 表示變動超過100%

營運分部之財務回顧

本集團於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可呈報及營運分部如下：

(a) 物業投資分部包括投資於具租金收入之零售店、辦公大樓、工廈及停車場車
位；及

(b) 金融服務分部包括根據證券及期貨條例提供資產管理服務及企業融資服務（獲
發牌進行第1類（於二零二三年六月六日前）、第4類（於二零二三年六月六日
前）、第6類及第9類受規管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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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投資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百萬港元，百分比除外）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變動百分比

收益 121.8 120.6 1.0%

經調整的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 

攤銷之盈利^ 58.7 54.8 7.1%

折舊 (6.3) (6.3) –

經調整經營盈利 52.4 48.5 8.0%

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虧損）及 

其他收入 89.0 (20.0) **

財務成本淨額 (54.5) (24.4) **

所得稅開支 (5.1) (7.4) (31.1%)

權益持有人應佔盈利╱（虧損）# 81.8 (3.3) **

^ 經調整的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之盈利界定為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其他收入及投資
物業公平值收益╱虧損之盈利。

# 包括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約74.5百萬港元及截至二零
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投資物業公平值虧損約35.0百萬港元。

** 表示變動超過100%。

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物業投資分部之收益約為121.8百萬港元，而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則約為120.6百萬港元。該增加乃主要由於葵
芳廣場的有關租賃協議產生的收益增加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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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業投資分部股東應佔溢利乃主要由於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所致。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錄得經
調整經營盈利約52.4百萬港元，而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調整經
營盈利則約為48.5百萬港元，乃主要由於與葵芳廣場相關的租賃協議產生的收益增
加所致。

於本公告日期，本集團於香港之多元化投資物業組合包括葵芳廣場、中環美國銀行
中心、銅鑼灣愉景樓、油塘高輝工業大廈及北角海景大廈之若干樓層。

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投資物業重估收益約為74.5百萬港元，
而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重估虧損約為35.0百萬港元。截至二零
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重估收益乃主要由葵芳廣場及愉景樓之若干樓層
之公平值分別增加約71.5百萬港元及約4.0百萬港元，以及高輝工業大廈之若干樓層
之公平值減少約1.0百萬港元導致。本集團投資物業之估定價值增加乃由於二零二三
年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後香港恢復正常經濟活動所致。

本集團之投資物業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由獨立專業合資格估值師第一太
平戴維斯估值及專業顧問有限公司以及CBRE Advisory Hong Kong Limited（二零
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第一太平戴維斯估值及專業顧問有限公司）（其持有獲認可
的相關專業資格，且最近曾對所估值的投資物業之地點及種類進行估值）重新估值。
本集團所有投資物業就其目前用途而言乃為最有效及最佳方式使用。重估收益或虧
損於綜合全面收益表以「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或虧損」列賬。零售店、辦公大樓、工
廈及停車場車位的公平值乃使用收入資本化方法計算。估值方法於年內並無重大變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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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服務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百萬港元，百分比除外） 二零二三年 二零二二年 變動百分比

收益 – 0.3 **

經調整的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 

攤銷之盈利^ (1.7) (4.2) (59.5%)

折舊 – – –

經調整經營虧損 (1.7) (4.2) (59.5%)

財務收入淨額 0.6 0.1 **

所得稅抵免 – 0.1 **

權益持有人應佔虧損 (1.1) (4.0) (72.5%)

^ 經調整的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攤銷之盈利界定為未計利息、稅項、折舊及其他收入之盈
利。

** 表示變動超過100%。

截至二零二三年及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並無來自資產管理的收益。截
至二零二三年止年度並無來自企業融資服務的收益（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0.3百萬港元，表示同比減少100%）。融資服務收入減少主要乃由於二零二三年證券
及期貨條例項下第6類（就機構融資提供意見）受規管活動的所有業務終止後，企業
融資服務項目數量較二零二三年減少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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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於一家聯營公司之重大投資及應佔一家聯營公司盈利

於聯營公司之重大投資為本集團於合營公司Everwell City Limited（連同其附屬公
司統稱「合營集團」）之35.78%之股權。合營集團擁有分佈於香港的16項多元化商業
物業以及購物中心、廣場及停車場，包括長亨商場、啟業商場、錦泰商場、李鄭屋商
場、安定商場、石籬商場一期及二期、大窩口商場、慈正商場、友愛商場、雍盛商場、
葵盛東商場、麗閣商場、利安商場、順天邨之商舖與停車場、青衣商場及現崇山商
場。於二零一八年的初期投資為3,123.4百萬港元。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投資公平值為5,387.0百萬港元（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4,960.7百萬港元），佔
本集團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總資產約56.8%（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55.3%）。二零二三年，本集團自合營集團分佔一家聯營公司盈利約426.3百萬港
元（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分佔盈利：465.9百萬港元）。截至二零
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分佔本集團一家聯營公司盈利乃主要由於重估合營
集團投資物業（由商業物業組成）之公平值收益，而此乃歸因於二零二三年新型冠狀
病毒疫情後香港恢復正常商業活動。儘管市況恢復之路無法預計，但本集團擬將上
述於合營集團的股權持作長期投資，以為股東獲得可持續回報。

流動資金及資本來源

本集團之主要流動資金來源為來自物業投資及金融服務業務之經常性現金流量。本
集團於二零二三年及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況如下：

（百萬港元，百分比除外）
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變動百分比

現金及銀行結餘 232.5 209.7 10.9%

股東資金 4,001.5 3,716.9 7.7%

流動比率 0.05 0.05 –

資產負債比率 56.2% 57.2%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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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主要以港元持有。本集團並無重大外匯折算波動風險。本
集團一直維持穩健之現金狀況，並預期其現金及現金等值以及經營產生之現金，足
以應付營運資金需要。

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現金及銀行結餘總額約232.5百萬港元，
而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約為209.7百萬港元。本集團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資產負債比率為56.2%（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7.2%），乃按
債務總額（包括來自中間控股公司之貸款及應付中間控股公司款項）減現金及銀行
結餘（「淨負債」），除以本公司已動用資本總額計算。已動用資本總額等於淨負債及
股東資金之總和。資產負債比率減少乃主要由於股東資金因投資物業公平值收益而
增加所致。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無抵押股東貸款之未償還本金為
5,370.0百萬港元（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5,179.8百萬港元）。於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尚未提取之銀行融資（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概無未提取銀行借貸）。本集團積極地定期檢討及管理其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並視
乎經濟狀況及業務拓展需求之變化作出調整。

就本集團旗下持有證監會牌照之法團而言，本集團已確保各持牌法團均保持足以支
持業務經營之流動資金水平，並預留足夠緩衝以於業務活動可能轉趨頻繁而引致流
動資金需求上升時亦能應付自如。於截至二零二二年及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內，所有持牌附屬公司一直遵守證券及期貨（財政資源）規則項下流動資金規
定。

資產抵押

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資產概無抵
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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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活動

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經營活動產生現金淨額為79.4百萬港元，
二零二二年經營活動產生之現金淨額則為62.2百萬港元。於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經營現金流量增加乃主要由於經營所得溢利增加及預付款項、按
金及其他應收賬款減少8.3百萬港元所致，而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有關結餘增加1.3百萬港元。

投資活動

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投資活動產生之現金淨額為40千港元，而
二零二二年投資活動產生之現金淨額則為63.5百萬港元。二零二二年投資活動產生
之現金淨額乃主要由於來自聯營公司之股息收入66.2百萬港元。

融資活動

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融資活動所用之現金淨額為56.4百萬港
元，而二零二二年融資活動所用之現金淨額則為245.4百萬港元。現金流出乃主要由
於於二零二三年已付利息54.7百萬港元。

僱員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共有12名員工（於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14名）。因應本集團業務將持續增長，其薪酬待遇理念乃為其僱員提供發揮所長
及發展之機會，且與本集團之業務策略及價值相輔相成。

本集團的薪酬及福利政策（其乃根據市場條款及法定規則制定）旨在肯定員工之優秀
表現、激勵及獎勵員工達成業務績效目標、挽留及吸納出色人才並確保與業務利益
一致，從而提升股東價值。此外，亦向合資格僱員提供其他員工福利，如醫療保險、
身體檢查計劃、強制性及自願性公積金計劃及租住房屋津貼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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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之員工招聘及晉升主要乃按個人工作績效、相關經驗及彼等在所屬職位之發
展潛能及表現而定。

展望

鑑於全球宏觀經濟形勢，本財政年度充滿挑戰及不確定性。中國經濟出現復甦跡
象，經濟增長韌性增強，但仍面臨複雜的內外部形勢。金融市場的投資情緒存在諸
多不確定性，給我們帶來了嚴峻的挑戰。儘管如此，本集團整體財務及業務財務狀
況維持穩健。

面對此等挑戰，本公司董事會及管理層將充分發揮本集團的競爭優勢，以穩健的步
伐推動核心業務表現，以及繼續以審慎的態度、周全的計劃，積極地抓緊投資機會，
於維持穩健的現金狀況下努力為我們的股東爭取可觀回報。董事會認為本集團的整
體財務及業務狀況保持穩健。

目前，本集團的投資物業繼續為我們帶來穩定的收益來源。於回顧年度內，本地經
濟企穩，但復甦步伐仍不明朗。整體而言，有正面跡象顯示經濟復甦將保持勢頭，而
管理層對香港長遠經濟前景仍然充滿信心。

展望未來，在競爭激烈、複雜且不斷變化的宏觀經濟環境下，本集團將抓緊國家「粵
港澳大灣區」戰略部署的發展機遇，依託控股股東中國長城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中國長城資產」）的雄厚資源，透過結合境內外資本市場，進一步深化協同效應，
拓展國內業務，充分發揮本集團作為中國長城資產唯一境外上市平台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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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管治

董事會及本公司管理層一直致力履行本集團對股東之責任。本集團視提升及維護股
東權益為我們的首要任務及成功要訣之一。

董事會相信良好企業管治水平對保障股東利益以及提升企業價值、制定其業務策略
及政策，以及提升其透明度及問責程度而言屬不可或缺。

董事會認為，於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整個期間，除下文所闡述
偏離守則條文第F.2.2條外，本公司一直遵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
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錄C1《企業管治守則》（「企業管治守則」）所載之適用原
則及守則條文。本公司亦在適用及可行情況下遵守企業管治守則所載的若干建議最
佳常規。

本公司將刊發之二零二三年年度報告中將載有詳盡之企業管治報告，當中載述本集
團之管治架構，及闡釋如何應用企業管治守則之條文。

守則條文第F.2.2條

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第F.2.2條規定（其中包括）董事會主席應邀請審核委員會、薪
酬委員會、提名委員會及任何其他委員會（視情形而定）的主席出席股東週年大會。
若有關委員會主席未能出席，董事會主席應邀請另一名委員會成員（或如該名委員
會成員未能出席，則其正式委任的代表）出席大會。該等人士須在股東週年大會上回
答提問。由於其他工作安排，本公司審核委員會主席及成員並無出席本公司於二零
二三年六月十六日舉行的股東週年大會（「二零二三年度股東週年大會」）。為確保與
本公司股東的有效溝通，其他董事會成員（包括董事會主席、執行董事及提名委員會
主席）已出席二零二三年度股東週年大會以回答本公司出席股東之相關提問。本公
司外聘核數師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亦出席二零二三年度股東週年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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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核委員會

本公司訂有書面職權範圍（於二零一八年八月修訂）的審核委員會於一九九八年成
立。審核委員會現時成員包括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劉艷女士（審核委員會主席）及宋
敏博士，以及非執行董事余先慶先生。審核委員會成員大部分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其中劉艷女士及宋敏博士具備適當的專業資格以及會計及相關財務管理專長。審核
委員會於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舉行了三次會議。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經審核綜合全年業績已由審核委
員會審閱，審核委員會認為此等全年業績乃遵照適用會計準則及規定以及上市規則
而編製，並已作出充分披露。

薪酬委員會

本公司訂有書面職權範圍（於二零二三年一月修訂）的薪酬委員會於二零零零年成
立，其大部分成員為獨立非執行董事。薪酬委員會現時由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宋敏
博士（薪酬委員會主席）及孫明春博士，以及一名執行董事黃蔚先生組成。薪酬委員
會於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舉行了一次會議。

提名委員會

本公司訂有書面職權範圍（於二零一七年三月修訂）的提名委員會於二零零五年成
立，其大部分成員為獨立非執行董事。提名委員會現時成員包括一名執行董事王海
先生（提名委員會主席）及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宋敏博士及孫明春博士。提名委員會
於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舉行了一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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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守標準守則及公司指引

董事會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C3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
（「標準守則」）作為本公司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操守準則。經向全體董事作出具體
查詢後，全體董事均已確認彼等於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整個年度及直
至本公告日期期間一直遵守標準守則所載的規定標準。

就可能得知本公司未公佈內幕消息之本公司有關僱員所進行之證券交易，本公司已
根據企業管治守則守則條文第C.1.3條，採納不比標準守則寬鬆之書面指引（「公司指
引」）。本公司於進行合理查詢後，知悉並無本公司有關僱員不遵守標準守則或公司
指引之事宜。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上市證券

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期間，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
出售或贖回任何本公司上市證券。

末期股息

董事會議決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任何末期股息（截
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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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四年度股東週年大會（「二零二四年度股東週年大會」）

本公司二零二四年度股東週年大會將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二十日（星期四）舉行。本公
司將在切實可行情況下盡快向本公司股東寄發載有關於二零二四年度股東週年大
會之進一步詳情以及其他事項之通函。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登記手續

為確定股東有權出席將於二零二四年六月二十日（星期四）舉行之二零二四年度股東
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之資格，本公司將由二零二四年六月十三日（星期四）至二零
二四年六月二十日（星期四）（包括首尾兩日）期間暫停辦理本公司任何股份過戶登記
手續。為符合資格出席二零二四年度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投票，所有填寫及簽署
妥當的股份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必須於二零二四年六月十二日（星期三）下午四時
三十分前送交本公司在香港的股份過戶登記分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
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183號合和中心17樓1712至1716室，以辦理登記手續。

於聯交所網站及本公司網站發佈全年業績

本全年業績公告刊載於聯交所網站 ( w w w . h k e x n e w s . h k )及本公司網站
(www.gwpaholdings.com)。本公司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報
告載有上市規則附錄D2所規定的資料，將於適當時間寄發予本公司股東，並刊載於
聯交所網站及本公司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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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之工作範圍

本集團的核數師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已核對本全年業績公告所載
本集團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綜合資產負債表、綜合全面收益
表、綜合權益變動表及相關附註所列數字與本年度本集團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
呈列的數額一致。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就此執行的工作不構成核證
聘用，因此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並未對本全年業績公告發表任何意
見或保證結論。

承董事會命
長城環亞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及執行董事
王海

香港，二零二四年二月十九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由本公司執行董事王海先生及黃蔚先生；本公司非執行董事
余先慶先生；以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宋敏博士、孫明春博士及劉艷女士組成。

*　僅供識別


